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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台電公司興達發電廠燃煤機組二、三號機配合環保停機進

行大修，345kV(北)開關場配合興達二號機大修進行斷路器編

號 3540、3550 維護保養工作。3 月 3 日上午 9 時 16 分發生開

關場事故，事故發生前(上午 9 時)系統備轉容量率雖達

24.61%，惟因事故導致南部地區電力供需失衡，造成南部地區

停電，中、北部地區也有用戶受影響停電。 

事故發生前，斷路器 3540 因檢測發現絕緣氣體六氟化硫

(SF6)含水量過高，因此將該斷路器所屬區間的六氟化硫回收，

當日相關人員進行隔離開關 3541 操作測試時，在未確認相鄰

區間的絕緣氣體 SF6壓力情形，導致操作後發生短路接地故障，

並引發連結至龍崎超高壓變電所之發電機組全數跳脫。 

龍崎超高壓變電所是南部供電樞紐，因此南部地區包括大

林、南火、興達、核三、麥寮、嘉惠、豐德等電廠均受到影響

而跳脫，合計減少約 1,050萬瓩的供電能力，相當於當日全電

力系統用電需求的三分之一。 

由於機組跳脫造成南部地區供需失衡，系統自動切離保護，

全台電力系統受到瞬間頻率變化影響，引發中、北部地區低頻

卸載，導致中、北部部分地區亦有用戶停電。總計全台停電戶

數約 549 萬戶，經全力搶修，事故當日中午 12時已復電 7成，

21時 31分全數復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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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興達電廠開關場事故說明 

一、 興達電廠及開關場基本資料 

(一) 興達電廠位於高雄市永安區與茄萣區交界，北臨興達

漁港，全廠機組裝置燃煤機組有 4部機共 210萬瓩，

燃氣複循環機組有 5部機共 222.6 萬瓩，全廠裝置容

量合計 432.6萬瓩，事發當時燃煤機組發電量約 66.9

萬瓩、燃氣複循環機組發電量約 130.4萬瓩，合計約

197.3萬瓩。 

(二) 興達電廠共有興達(北)、興達(南)兩開關場，出口電

源線共四回線，分別引接至路北及龍崎變電所，如圖

2.1 及 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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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興達電廠開關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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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 南部電網系統 

二、 開關場設備故障事故過程 

(一) 興達電廠 345kV(北)開關場維護保養工作說明 

興達電廠燃煤汽力機組二、三號機配合環保停機進行

歲修，345kV(北)開關場配合興二機大修(1月 1日~3

月 15 日)必須隔離，同時進行斷路器 3540、3550 大

修保養工作。 

345kV(南)開關場因興達~龍崎三路停電進行氣封型

絕緣線路工程，僅剩興達~路北白線一回線輸電至龍

崎變電所，為避免線路故障導致(南)開關場全黑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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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性。 

(二) 隔離開關 3541操作過程 

1、 相關人員說明： 

本次維護保養作業相關涉及人員茲先說明如下 

(1) 興達電廠開關場值班人員：負責開關場控制室之操

作，有值班主任等。 

(2) 興達電廠維護單位人員（變電一課）：有簡課長、田

工程師、黃技術員等，負責變電維護工作，及監工

委託修護處之工作。 

(3) 修護處人員：為電廠關鍵設備核心技術維護單位，

受興達電廠委託辦理大修工作。 

2、 隔離開關發生閃絡（導體對地放電瞬間所產生火花

或電弧現象）事件序： 

(1) 2月 28日 

台電公司修護處進行斷路器 3540 六氟化硫(SF6)絕

緣氣體充填，並於檢測後發現含水量較高，決定要

回收 SF6絕緣氣體進行過濾及熱處理以去除水分。 

(2) 3月 2日  

a. 修護處上午 08:30 開始先將絕緣氣體抽出，電廠

維護單位有派員監工(黃君)，而黃君於 15:30因

要下班即離開現場，惟黃君表示知道修護處當日

有將絕緣氣體抽完，即電廠維護單位知道斷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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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無絕緣氣體。 

b. 電廠維護單位當日向開關場值班主任(李君)提

出「設備維護檢修、試驗工作聯絡書」(以下簡稱

檢修聯絡書)，準備於 3/3 日上午進行隔離開關

3541投切測試。 

(3) 3月 3日 

a. 09:00 電廠維護單位課長(簡君)及承辦人(田君)

帶檢修聯絡書向值班主任(李君)要求操作 3541

開關，值班主任表示至開關場巡視確認相關開關

已在開路狀態(OPEN，表示未通電狀況)，但未確

認斷路器是否有絕緣氣體下，即同意電廠維護單

位申請操作隔離開關 3541，並於操作盤上將隔離

開關 3541 投入(CLOSE，表示閉合使其通電)，現

場操作盤面及開關設備掛銷卡如圖 2.3所示。 

      圖 2.3現場操作盤面及開關設備掛銷卡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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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電廠維護單位監工黃君向承辦人(田君)表示

3540內無絕緣氣體，惟田君當下未對投入隔離開

關後可能造成設備危害作出反應，值班主任(李

君)亦未意識到可能風險，即操作 3541開關投入，

隨後即造成導體對外殼閃絡。 

c. 因 3541 開關連結於一號匯流排(#1 Bus)，但興

達開關場共 6個匯流排均連在一起(沒有分群)，

且相關保護電驛失效下，故造成興達電廠全黑

(所有機組全部跳機，喪失廠內用電)。 

3、 隔離開關 3541測試流程說明： 

(1) 興達(北)開關場因應大修工作，斷路器 3540(絕緣

氣體 SF6 尚未回充)及相鄰隔離開關 3541、3542 掛

卡開啟(開路)以隔離帶電匯流排#1 BUS，接地開關

3541E、3542E掛卡投入(閉合)接地，以確保相關設

備工作安全，大修期間狀態如圖 2.4所示。 

圖 2.4事故發生前設備掛卡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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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隔離開關 3541於機組大修期間有更換控制元件，更

換後須進行投切測試確認功能是否正常，測試前接

地開關 3541E、3542E 由維護單位銷卡後交值班人員

操作開啟，並將隔離開關 3541銷卡等待操作，測試

準備狀態如圖 2.5 所示。 

    圖 2.5事故前開關 3541、3541E、3542E撤卡待測試狀態 

(3) 值班人員檢查斷路器 3540 及接地開關 3541E 確實

開啟(開路)後，操作隔離開關 3541 投入，未確認相

鄰斷路器 3540區間之絕緣氣體已抽離，導致發生隔

離開關 3541 經由斷路器 3540 導體閃絡事故，事故

狀態如圖 2.6所示。 

圖 2.6事故發生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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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線路及機組跳脫動作過程 

1、 系統頻率變化： 

本次事故頻率變化情況如圖 2.7 所示。因興達電廠

匯流排發生接地故障，且匯流排保護電驛未正常發

揮功能，導致龍崎超高壓變電所對外出口線路於

9:16:20.667 起陸續跳脫。 

最後一條線路中寮~瀰力線於 9:16:21.255 跳脫，龍

崎變電所(含)以南系統與中、北部系統分裂，南部

系統全黑。中北部地區用電需求大於供給，頻率開

始下降。 

圖 2.7系統頻率變化情況 

2、 匯流排保護及線路跳脫情形：參考圖 2.8 

(1)興達電廠分群為(南)、(北)開關場，各設有匯流排保

北部頻率 

南部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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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電驛，3 月 3 日當天因龍崎~興達三路停電進行氣

封型絕緣線路工程，(南)開關場僅剩路北~興達白線

一回線輸電至路北變電所，為防止(南)開關場全黑，

(南)、(北)開關場間聯絡線合聯確保融通性，但線路

合聯後失去分群效果。 

(2)龍崎超高壓變電所分群為(南)、(北)開關場，因天輪

~龍崎山線、天輪~龍崎海線停電進行鐵塔改建工程、

龍崎~興達三路停電進行氣封絕緣線路工程及仁武~

龍崎海線停電點檢，為確保系統融通性，(南)、(北)

開關場間聯絡線合聯，但線路合聯後失去分群效果。 

(3)興達電廠(北)開關場閃絡事故發生當時，因隔離開

關 3541為馬達驅動式操作機構，操作投入指令後由

開啟至完全閉合約需 7 秒，過程中帶電之一號匯流

排經由隔離開關 3541對相鄰已無絕緣氣體之斷路器

3540 導體放電，惟產生之洩漏電流，持續 5 秒後匯

流排保護電驛判定為比流器訊號異常，自動閉鎖保

護電驛功能，致使興達電廠第一道保護機制失效。接

著隔離開關 3541接地故障發生，(北)開關場匯流排

保護電驛已閉鎖(即關閉保護功能)無法清除故障，

故障電流持續存在。電驛閉鎖之原因如下述： 

 匯流排保護電驛經由比流器(CT)取得設備電流

訊號經邏輯計算決定動作，若比流器異常則傳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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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電流信號到匯流排保護電驛，致使計算錯誤

造成誤動作。 

 匯流排保護電驛設計有偵測比流器異常功能邏

輯，其邏輯為電力系統不可能存在長時間故障，

故目前匯流排保護電驛設定持續 5秒接收到低於

匯流排額定電流之電流信號時，會判定為比流器

異常，為避免匯流排保護電驛誤動作，會自動閉

鎖保護電驛(即關閉保護功能)。 

(4)此設於鄰近興達電廠之變電所第二道後衛保護機制

啟動，龍崎、路北、嘉民、南科、仁武等 5所超高壓

變電所線路跳脫，惟路北~興達白線、龍崎~路北白線

未跳脫，經查係因電力搖擺（電流斷續變化），造成

電驛無動作，導致電力系統擾動，引發南部地區豐

德、興達、嘉惠、南火、麥寮、核三、大林等電廠機

組跳脫；以龍崎變電所為分界，往北線路陸續跳脫，

以南系統自動切離，全台系統裂解為北中及南部兩

個系統，限縮事故範圍於南部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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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8匯流排保護及線路跳脫情形 

三、 對供電之影響及復電經過 

(一) 事故當時整體電力供需狀況 

2022 年 3 月 3 日預估系統瞬時尖峰負載(18 時)約

3100 萬瓩，系統供電能力 3351.3 萬瓩，備轉容量

251.3萬瓩(8.11%)。 

當日上午 9 時系統負載 2850 萬瓩，當下系統供電能

力 3551.5萬瓩，備轉容量 701.5萬瓩(24.61%)。 

(二) 事故時系統情況 

因興達電廠匯流排發生接地故障，且匯流排保護電驛

未正常發揮功能，導致龍崎超高壓變電所對外出口線



12 

路陸續跳脫，各線路跳脫時間如表 2.1所示。當最後

一條中寮南～瀰力線於 9:16:21.255 跳脫後，龍崎變

電所(含)以南系統與中、北部系統分裂，如圖 2.9所

示。 

表 2.1 南北超高壓主幹線跳脫時序表 

順序 線路 時間 

- 龍崎～天輪山線 事故前停電工作中 

- 龍崎～天輪海線 事故前停電工作中 

1 龍崎北～南科二路 9:16:20.846 

2 龍崎北～南科一路 9:16:20.851 

3 龍崎南～嘉民 9:16:20.862 

4 中寮南～瀰力 9:16:21.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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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9北、中部與南部系統分裂後示意圖 

系統分裂後，南部系統頻率上升至 61.2Hz，後因南

部機組陸續跳脫，南部頻率持續下降，最終導致南部

系統全停電。因中北部系統用電負載需求大於電力

供給，頻率最低降至 58.79Hz，如圖 2.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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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0 分裂後南部與北部系統頻率曲線 

中北部系統頻率下降第一次觸發低頻電驛動作卸載，

卸載量約 360.5萬瓩，中北部頻率回升至 59.7Hz，因

用電負載仍持續增加，導致 9:18:38 時頻率下降，第

二次觸發低頻電驛動作卸載，卸載量約 74.6萬瓩，於

機組陸續併聯後系統頻率如圖 2.11所示。 

 

圖 2.11 中、北部系統頻率曲線與低頻卸載動作情況對應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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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用戶停電情形 

1、 當日上午 9時 16分因興達電廠開關場事故，南部

地區上游系統電源頓失，致原主要供應之高雄及屏

東地區幾乎全區停電外，並因中、北及東部電網供

需不平衡，導致電力系統頻率驟降，引起低頻電驛

觸發自動進行卸載，同時造成中、北及東部，部分

地區自動卸載而停電，全台共計 549萬戶受影響。 

2、 隨著嘉惠及水力機組等電源逐漸併聯發電，中、北

及東部低頻卸載用戶約 400 萬戶於 11 時 27 分全數

復電，至 3 月 3 日 12:00 統計尚餘雲林以南地區約

149 萬戶停電，配合南部機組陸續加入系統，供電能

力逐步恢復，雲林以南地區陸續復電，最後於 21:31

恢復全數民生用電。 

3、 此次 303事件發生後南部各電廠均全黑，導致各輔機

跳脫後無法立即起動，重新建立輔機電源、冷卻水系

統、空氣系統需要花費較長時間，以致於拉長機組起

動時程。 

參、 調查結果及原因研判 

一、 興達電廠部分 

(一) 事件中電廠維護人員對於斷路器工作尚未完成，即要

求銷卡對鄰近隔離開關進行測試操作，導致禁止操作

卡(黃卡)防呆機制失效，另維護人員於跳機風險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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欄位登載為「否」並已由經理核章認可，對於可能危

害缺乏認知，如圖 2.12。 

(二) 值班主任在開關投入前，雖至現場確認開關狀態，卻

未注意相鄰斷路器區間絕緣氣體壓力是否正常，且未

於聯絡書登載該檢修工作是否有跳機風險之覆核結

果，亦未於值班欄位核章，如圖 2.12。 

圖 2.12電廠檢修、試驗工作聯絡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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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電力系統部分 

(一) 2016 年所更新興達電廠開關場匯流排數位保護電

驛所設定啟動閉鎖保護時間(5秒)與舊有馬達驅動

之隔離開關動作時間(7秒)兩者存有時序差別，導

致電驛自動閉鎖，而關閉保護功能。 

(二) 興達電廠（南）開關場機組 200萬瓩供電能力，因

配合線路容量擴增工程需求，兩回線電源線僅剩一

回線；為強化電力系統融通能力，經併用廠內聯絡

線後，於施工期間失去南北開關場分群效果。 

(三) 目前我國電網過度集中，導致風險過高，造成電網

集中的原因如下： 

1. 因我國自然地形條件因素，電力難以各區域自給

自足，故電廠採集中式發電及管理，並以南北三

路 345kV 主幹道融通全國電力，以兼顧電力設施

定期檢修之供電彈性。 

2. 隨著用電需求持續成長，但電源開發卻不易。過

去以開發火力機組為主，且於既有場址擴建，導

致電廠大型化且更加集中，台電公司以電廠開關

場採分群運轉方式以降低風險。 

3. 同時，電廠對外輸出之電源線工程常遇抗爭新建

不易，且工期動輒 10年以上，難以滿足用電成長

及電源開發之時程需求，故過去多以既有線路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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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容量因應，亦自然形成集中化電網，如目前龍

潭、中寮及龍崎等三座超高壓變電所為南北融通

之大型關鍵樞紐。 

4. 台電公司過去已興建三路超高壓幹線，並且規劃

龍崎、龍潭及中寮超高壓變電所之開關場採分群

方式運轉，以降低風險。此外，亦曾規劃將融通

南北電力之第三路 345kV 超高壓幹線(超三路)從

中寮開閉所直接引接至瀰力超高壓變電所，以減

少電力潮流集中於龍崎變電所之規模，但因當時

遭受民眾嚴重抗爭而無法實現，故超三路改接至

龍崎超高壓變電所，造成目前龍崎超高壓變電所

高度集中之現象。 

5. 由於南部電網集中於龍崎變電所，增加系統運轉

風險，此由本次 303 事件造成南部地區電廠機組

全部跳脫，導致下游用戶復電時程大幅增加。 

三、 跳脫機組無法於短時間內恢復併聯原因 

興達燃煤機組因開關場設備於事故時受損，需經過詳細

檢測確認正常可使用，才允許重新送電供機組起動，且

南部各電廠均全黑，重新建立輔機電源、冷卻水系統、

空氣系統需要花費較長時間，以致於拉長機組起動時程。

機組跳脫原因可概分為系統保護電驛動作、輔機低電壓

跳脫、汽機超速跳脫等，詳細跳脫原因及重新併聯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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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 2.2所示。 

表 2.2機組跳脫原因、時間及重新併聯簡表 

 

四、 外部專家學者意見 

本部於 3月 3、5、6日邀集外部專家及能源局、國營會

等各單位，召開 303 事故報告討論會議，各位委員建議

事項另詳如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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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改善對策 

一、 設置風險管控專責單位及提高電網管理層級 

電網設施精密複雜且遍佈全國，加上 303 事故凸顯電

廠與電網之間連鎖性風險，經濟部將責成台電公司設

置風險管控專責單位，以澈底發掘系統性風險，推行各

項風險控管措施，落實風險管理。 

另外，穩定供電除積極開發電源外，完善電網韌性亦為

關鍵要素，本次事故反映出電網韌性及分散式電網發

展的重要性，是以目前台電公司電網管理的層級應加

以提高，以有效推動分散式電網規劃、建設與運維工作。 

二、 強化電網韌性的設計 

(一) 強化第一道保護（廠內） 

由 303事件，若廠內主保護電驛未能正常發揮功能，

均可能發生後續重大危害，因此： 

1、 全面檢討各電廠(興達北開關場、通霄舊機組、塔山

電廠等)新設數位保護電驛及既有馬達驅動操作設

備時序差異，改善邏輯設計。 

2、 全面檢討各電廠開關場系統保護分群機制(如增設

聯絡線過電流保護電驛等)。 

(二) 強化第二道保護(廠網間) 

1、 全面檢討電廠、超高壓變電所及相關電源線之保護

與運維聯繫管控機制，並應配合電網結構變化，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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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檢討既有保護設定，避免單一匯流排故障影響超

高壓變電所之安全。 

2、 電廠或超高壓變電所聯絡線併用時，嚴格管控設備

檢修、測試、復電等操作程序，避免因操作失誤導

致保護失效。 

3、 增設關鍵超高壓變電所防禦機制，避免電廠或超高

壓匯流排保護失靈時，造成事故影響擴大。 

4、 全面檢討龍潭、中寮、龍崎等變電所聯絡線路或斷

路器併用時機，並滾動檢討電驛保護協調，重新檢

討規劃線路引接方式，避免線路過度集中單一超高

壓變電所。 

5、 除前述變電所/電廠電驛保護協調檢討外，應配合電

網結構變化，滾動檢討電驛保護協調設定，以消弭

各項潛藏性風險事故。 

(三)  研提加強電網韌性建設計畫 

現行全國電源以南北 345kV 幹線做為整體電力融通

的架構，隨著台商回台投資及半導體相關高科技產

業用電的大量增長，整個電網規劃須納入分散直供

及區域支援的功能，即電網規劃應朝全國融通及區

域韌性雙軌並進的架構，降低單一電網樞紐受衝擊

後對供電的影響範圍。 

因此，為達到穩定供電的目標，除了要有充足的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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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之外，也需要同步強化電網的韌性。具體提升電

網韌性作法應優先提升電網之分散性，初步提出改

善對策如下： 

1. 加速推動分散式電網建設 

台電公司針對既有集中型電網所可能產生風險集中

的問題，已提出電網分散性及輸變電所等建設，相關

工程摘要臚列如下： 

(1)增加區域電網強韌工程 

為避免電廠出口線路過度集中於超高壓變電所，

台電公司規劃相關線路分散，例如： 

興建興達－南科的直接線路，可避免經過龍崎再

轉供至南科，除增強區域供電能力，亦可分散龍

崎集中供電的風險。 

興建港風-中科的直接線路，部分中部地區電源

可避免經過中港再轉供至中科，可強化中部科學

園區區域供電能力。 

(2)變電所改建工程 

加速屋外變電所改建為屋內式變電所及老舊設

備汰舊換新工程，同時因應極端氣候，防範設備

故障波及衍生大規模停電事件，例如龍崎超高壓

變電所改屋內式專案計畫。 

2. 加速推動再生能源併網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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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能源為分散性電源，可紓解電網集中之現象，我

國將加速推動再生能源，以逐步轉型為分散型電網。 

三、 邀集國內外電力系統專家協助診斷 

鑒於本次事故是由人員在未確認設備狀況下操作，引發

大規模停電事件，其所涉及之範疇廣泛、更需深度專業

分析，故實有必要藉由國內外專家豐富電業經驗，協助

進行全面體檢及詳細診斷，以提供改善建議以強化電網

韌性。 

四、 強化人員的訓練與風險意識 

由近期所發生 513/303 事件，台電公司於跨單位間之

協調及專業訓練皆有嚴重不足之處，其所造成之後果

異常嚴重，影響民生及經濟活動。 

探究可能造成前述之因素，包括過去曾有段期間新進

人力未能及時補足退休人力經驗及能力，產生技術斷

層及經驗傳承不足。 

由於電力系統及相關設備複雜，且操作具高危險性，因

此各項電力設施之操作須更加專業及謹慎，除現行台

電公司之訓練作為外，應投入更多訓練資源、提升訓練

強度，並且引入國內外專家及資源，以協助台電提升專

業訓練量能。 

同時間，台電公司應將 513、303慘痛教訓優先列入現

有訓練機制之案例分析，以最快速度讓台電公司各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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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操作同仁快速了解近期事故對於操作上改善事項，

並且全面展開。 

目前加強人員訓練方式必須要投入具體作為如次： 

(一) 於大林模擬訓練中心開設「開關場運維專班」，納入值

班保養聯繫機制、停電工作連絡書、測試運轉連絡書、

維護測試程序書、開關場單線圖、絕緣氣體區間圖及

重大事故案例分析等課程。 

(二) 於既有「值班主任證照班」、「電控證照班」等電氣專

業證照課程中，納入本次興達電廠開關場事故案例研

討，以提升人員危害辨識能力。 

五、 建議投入國家資源以加速提升電網韌性 

台電公司為國營事業，長期以公眾利益優先，不以追求

獲利最大化為目標，長期提供低廉電價，該公司自 2006

年起發生虧損，於 2013年累積虧損達最高 2,086億元，

迄 2021年底累積虧損仍有 385億元。 

另一方面，台電因長期存有累積虧損，導致該公司於投

入電力及電網建設時亦步步為營，使得電力設施進度及

韌性無法匹配。此外，經由 513/303 事故可知台電公司

亦有資源不足、人力青黃不接之情形，勢須由國家資源

挹注，方能加速改善。 

穩定供電攸關國家安全，電網建設的重要性不言可喻，

強化電網韌性建設刻不容緩，建議除台電公司編列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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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積極辦理及分年進用人力之外，亦應投入國家資源

以加速提升電網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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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語 

一、 台電公司興達電廠開關場於2022年3月3日進行隔離開關投入

測試時，因維護及值班人員沒有先確認相鄰之斷路器是否有

絕緣氣體，造成設備發生短路，使得興達電廠運轉中之5部機

組全部跳脫，也導致多個變電所及電廠跳脫，造成全台高達

549萬用戶停電。 

二、 經濟部對於台電公司因本次事故造成社會大眾不便深感歉意，

已督導台電公司深切檢討並提出相關改善措施，經濟部亦將

管控追蹤後續改善情形。鑒於本次事件所涉之範疇廣泛，更

需深度專業分析，將請國內外專家協助進行全面體檢及詳細

診斷，提供改善建議以強化電網韌性。 

三、 鑑於本次停電事故之直接原因是台電人員在未確認相鄰區間

的絕緣氣體SF6壓力情形下錯誤操作，顯示人員專業訓練不足、

未落實管制作為，對於現場狀況及可能風險判斷出現落差，

台電公司應投入更多訓練資源、提升訓練強度，並且引入國

內外專家及資源，以協助台電公司提升專業訓練量能。 

四、 為澈底發掘系統性風險，經濟部將責成台電公司設置風險管

控專責單位，以推行各項風險控管措施，落實風險管理。另

由本次事故反映出電網韌性及分散式電網發展對於穩定供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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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經濟部將要求台電公司提高電網管理層級，以有

效推動分散式電網規劃、建設與運維工作。 

五、 至於單一事故卻造成大範圍停電，則需強化廠內第一道保護

開始，全面檢討各電廠內保護電驛邏輯設計及開關場系統保

護分群機制，同時也需強化廠網間的第二道保護，全面檢討

電廠、超高壓變電所及相關電源線之保護與運維聯繫管控機

制。另外，台電公司應積極推動電網韌性建設計畫，包括加

速推動分散式電網建設、變電所改建工程、加速推動再生能

源併網工程，以使電網架構朝全國融通及區域韌性雙軌並進，

降低單一電網樞紐受衝擊後對供電之影響範圍。鑒於電網安

全關係國家安全與民生發展，建議除台電公司編列年度預算

積極辦理及分年進用人力之外，亦應投入國家資源以加速提

升電網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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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月 3、5、6日經濟部邀集外部專家學者意見 

壹、 電源構面： 

一、 事故發生時，多組連結龍崎變電所發電廠，一一跳脫，

請檢討其發生時序及原因。 

二、 強化事故後復原能力，增設啟動及升降載快速的內燃機

機組。 

三、 電廠韌性及可用性須提高。 

四、 加強在職人員專業素養，安全演練。 

五、 提高獎學金數量與額度。 

六、 這次復電慢，時間長引起反感，若是因爲輸電系統虛功

電壓問題，就要有因應措施，多加訓練，若是因爲大機

組，起動慢，可考慮多設小型氣渦輪機或內燃機，減少

停電時間及戶數，也可協助再生能源的發展。 

七、 興達事故顯示現場維護操作人員對於當日因測試或系統

需求而需要投切開關應有的認知不足，建議工作小組確

實做到每天在現場施做前應開會並紀錄，將後續需要執

行的 SOP以及研判潛在保護失效問題作預先討論。 

八、 南北解聯頻率時序圖，建議標示各電廠跳機時間點，並

於內文中說明哪一個電驛作動引發相關機組跳機以釐清

南部各機組跳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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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南部各機組跳機之電驛作動原因，到底是頻率引發或是

供電線路研判故障引發跳脫應釐清。 

十、 在第一層部分，於操作興達電廠開關場設備時，操作程

序不是沒有 SOP，而是 SOP不夠完整，且操作人員專業度

不足，建議將開關場重要設備停復電操作核定層級提

高，另工作執行交接程序之掛卡動作，除掛卡動作外，

應在卡上附註重點說明，如本次應加註絕緣氣體六氟化

硫(SF6)已抽離。 

十一、 應加快腳步落實 513事件後經濟部電力改善小組所提改

善建議：加強發電廠抗電力擾動能力（例如：低壓穿越

能力、高頻穿越能力等等），以利減少不必要機組跳機事

故發生。 

十二、 儘速評估於發電廠內裝設具備 House Load Operation 

功能的控制系統，以利加速跳脫機組重新併網發電，可

大幅減少復電時間。 

貳、 電網構面: 

一、 電力系統保護協調的原則是盡量縮小故障範圍，有多道防

線，此次故障從興達電廠衍伸到龍崎變電所，再影響到全

系統。第一道(興達)及第二道 (路北及龍崎) 的現有保護

設計與設定沒有有效發揮作用，未能快速隔離故障，加上

事故當時，龍崎變電所南、北匯流排因線路檢修合聯，導

致發生大停電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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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次事故發生時，由於匯流排保護電驛判斷比流器(CT)有

異常，因此自動進行閉鎖，導致事故發生後，無法立即啟

動保護機制，因此請檢討相關保護協調設定。因應各個現

場系統狀況，保護系統之設計與設定必需要對各種故障情

境做模擬分析。 

三、 確實檢討設備主/後備保護協調設定，要強化保護可靠性

與選擇性，避免事故擴大。 

四、 人為及意外事故難免，雖是誤操作，但保護系統若正確動

作，設備經得起短暫擾動就不會事態擴大，台電做好事故

後 SOE分析後，由外界檢視，共同討論，就可以提出更準

確的改善建議，民間有許多電廠及開關場運轉保護專家可

協助，要看台電願不願意公開資料共同討論，若有獨立監

管機構就可做這件事。 

五、 各電廠出口線路以及電力系統樞紐之高壓匯流排是否因為

部分輸電線計畫性停電、合聯等操作而影響短路容量，包

括最大與最小短路容量以及短路比，因而影響原先保護電

驛設定情境，而造成未預期之電驛作動，應再檢視。 

六、 匯流排保護電驛功能閉鎖，而使得故障無法排除隔離，應

檢討並改進保護電驛的設定。 

七、 本次興達電廠開關場事故影響到龍崎變電所，在於匯流排

保護未執行，且事故當時，龍崎變電所有 4條線路停電，

其聯絡線連接南、北開關場之匯流排系統保護上與一般系



31 

統採分群情況不同，後續改善可否考量裝設方向性過電流

保護電驛。 

八、 興達電廠匯流排保護電驛，目前的設定方式應予檢討，已

偵測到異常電流又因誤辨為比流器異常，而未能在故障發

生的第一時間隔離清除故障。 

九、 所有開關場聯絡線都應設置主保護電驛與後備保護電驛，

以利阻斷開關場因事故產生故障電流竄出開關場。 

參、 規劃與調度面： 

一、 未來規劃相關維修與測試作業時，需考量全系統狀況，進

行合適測試規劃、時程安排與保護協調設定。 

二、 增購 FRR容量，買保險，降低無預警低頻卸載量。 

三、 檢討大量地下電纜對復電提載的影響。 

四、 時序圖顯示南北解聯頻率，建議標示高低頻卸負載時間點

以釐清卸載使用時機。 

五、 因事故前南電北送，南北解聯後北部出現了頻率下降，南

部頻率反而上升，理論上應執行缷載是中北部，而南部應

適時減少發電，但南部卻也執行缷載(據聞也缷了南部工

業區及 H負載)之原因為何。 

六、 南部電網解聯後部分地區停電時間過久，影響民生用電甚

鉅，雖然南部機組需要時間起機併聯，在不得已情況下仍

需要考慮南部用電戶是否以區域輪停方式共體時艱。 

七、 請說明南北系統回復合聯的時間點以及條件。 



32 

八、 當中寮~瀰力線於 9:16:21.255跳脫後，龍崎 E/S(含)以南

系統與中、北部系統分裂。請確認是否在事故發生前只有

中寮~瀰力線是唯一南電北送的主幹線。  

肆、 綜合面： 

一、 本次事故肇因，第一個為人為因素，第二個是在人為因素

導致事故發生後，系統韌性問題。不要過於專注基層失

誤。 

二、 本次事故第一層人為因素，第二層興達匯流排保護電驛閉

鎖未動作，第三層興達電廠事故為何影響龍崎變電所，使

連結至龍崎變電所之發電機組全數跳脫?  

三、 台電發輸配電部門建立業務相關韌性指標，逐年檢討。 


